
证券代码：839493        证券简称：并行科技        公告编号：2024-091 

 

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1、担保事项一： 

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超算云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超算云”）拟以“售后回租”方式与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交银金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合作。长沙超算云拟申请融资

租赁额度为 600 万元，租赁期限 2 年，租息率为不高于 4.5%，保证金为融资金

额的 3%。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陈健先生、贺玲女士就长沙超算云本次融资租赁承

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具体担保内容及金额以相关方签署的保

证合同为准。 

 

2、担保事项二：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北龙超级云计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龙超云”）

拟向北京银行中关村分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申请“领航 e 贷”产品，授信人

民币 1,000 万元，贷款期限 3 年，年利率不超过 3.85%，最终以不超过发放贷款

当期央行 LPR+0.4%为贷款利率。该笔流动资金贷款用途包括但不限于：支付货

款、发放员工工资等日常经营性支出。 

公司就该笔授信为北龙超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拟于北京银行发放

贷款之日起半年内与其签订相关保证合同。 

 



（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决策与审议程序 

1、担保事项一： 

2024 年 6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经出席董事会

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以“售后回租”

方式进行融资租赁暨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其全资子

公司长沙超算云以“售后回租”方式与交银金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合作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第 7.1.11 条、第 7.1.12 条及

《公司章程》第四十二条规定，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担保事项二： 

2024 年 6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经出席董事会

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

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北龙超云申请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第 7.1.11 条及《公司章程》

第四十二条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适用 

1.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长沙超算云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否 

被担保人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山大学科技城岳麓街道潇湘中路 328 号麓枫和苑 1

栋 101 二楼 216 室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山大学科技城岳麓街道潇湘中路 328 号麓枫和

苑 1 栋 101 二楼 216 室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实缴资本：1,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功杰 

主营业务：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数据处理；计算机技术转让；

计算机技术咨询；软件服务；软件测试服务；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货物或技

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计算机、计算

机零配件、软件的零售；物联网技术、通讯设备的研发；房屋租赁；计算机辅助

设备、计算机、计算机软件、计算机硬件销售；经营增值电信业务；计算机制造。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9 年 10 月 8 日 

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2. 被担保人信用状况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47,976,880.26 元 

2023 年 12 月 31 日流动负债总额：68,656,633.96 元 

2023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20,679,753.70 元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率：143.10% 

2023 年 12 月 31 日营业收入：11,296,223.73 元 

2023 年 12 月 31 日利润总额：-11,882,785.70 元 

2023 年 12 月 31 日净利润：-11,882,785.70 元 

审计情况：经审计 

 

3.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北京北龙超级云计算有限责任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否 

被担保人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雁栖大街 53 号院 13 号楼 3 层 01-301-6

室 

注册地址：北京市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雁栖大街 53 号院 13 号楼 3 层

01-301-6 室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实缴资本：1,00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迪 

主营业务：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 值在 1.4 以上的云计

算数据中心除外）；计算机系统服务；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计算机技术培训（不得面向全国招生）；生物技术开发、技术服务；销售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销售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维修计算机；经济信息咨询；

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租赁计算机、通讯设备（不含

卫星地面接收、发射设备）；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专业承包；经营电信业

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经营电信业务以及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

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1 年 8 月 26 日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4. 被担保人信用状况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271,784,936.46 元 

2023 年 12 月 31 日流动负债总额：232,766,760.90 元 

2023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21,663,459.64 元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率：92.03% 

2023 年 12 月 31 日营业收入：251,198,359.97 元 

2023 年 12 月 31 日利润总额：6,240,933.21 元 

2023 年 12 月 31 日净利润：6,194,915.63 元 

审计情况：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事项一 

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超算云拟以“售后回租”方式与交银金租开展融资租赁

业务合作。长沙超算云拟申请融资租赁额度为 600 万元，租赁期限 2 年，租息率

为不高于 4.5%，保证金为融资金额的 3%。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陈健先生、贺玲女

士就长沙超算云本次融资租赁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具体担

保内容及金额以相关方签署的保证合同为准。 

 

（二）担保事项二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龙超云拟向北京银行申请“领航 e 贷”产品，授信人民币

1,000 万元，贷款期限 3 年，年利率不超过 3.85%，最终以不超过发放贷款当期

央行 LPR+0.4%为贷款利率。该笔流动资金贷款用途包括但不限于：支付货款、

发放员工工资等日常经营性支出。 

公司就该笔授信为北龙超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拟于北京银行发放

贷款之日起半年内与其签订相关保证合同。 

 

四、董事会意见 

（一）担保原因 

上述担保事项是为满足长沙超算云和北龙超云经营所需，经公司及其子公司

与交银金租、北京银行充分协商后提供的增信措施。 

 

（二）担保事项的利益与风险 

上述担保事项是为满足长沙超算云和北龙超云经营所需，符合公司整体利

益，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地发展。公司对长沙超算云和北龙超云能够实施有效的

经营管理风险和财务风险控制，该担保事项的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担保事项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



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并行科技向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其中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尚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上述事项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北京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提供担保事项的信息

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其他未披露重大风险内容。 

综上，保荐机构对并行科技本次向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无

异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项目 数量/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余额 988.80 2.94%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

保余额 
- - 

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 - - 

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 - -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 - 

注：担保事项二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相关担保金额

未计入上表。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拟与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保证合同 



（三）公司拟与北京银行中关村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四）《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全资

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核查意见》 

 

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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